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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 

● 陈 伟 盖玉彪 

摘 要：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在兵制改革、军事训练法、军人待遇法、军事刑事法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但存在军事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专门的军事统 

帅组织体制、有章不循执法不严等弊端，对甲午战争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受“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指导思想的制约，缺乏相应经济军事变革与之配合，受到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和军政腐朽的阻 

碍，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具有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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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法转型，对当时的军事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学界研究甚少。研究晚清军事法转 

型，对于研究晚清军事历史 ，分析晚清军事建设发展缓慢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 ，极有意义。本文拟 

从晚清军事法转型的状况，对甲午战争的影响及军事法转型缓慢原因三方面，对晚清军事法转型作一 

深入探讨。 

一

、 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法转型进展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惊呼此乃“三 

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逐步走向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西方的军事法律思想也 同西方的商 

品一样 ，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面对西方的凌辱 ，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不仅要引进坚船利 

炮 ，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 ，由此掀起 了一场“师夷长技 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长技主要指军事 

方面：“一日战舰，一日火器，一日养兵练兵之法。”①洋务派自信地认为，“若火器与西洋相埒，平中国 

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②，并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开始了军事法改革，中国军事法由此开始 

向近代转型 ，所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制改革的进步。清朝的军队，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 ，实行的都是“世兵制”，父子相承 ，当兵 

为业。此制度在清朝统治中原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到清末 ，八旗和绿营内部腐化现象 日渐严 

重，官兵素质低下战斗力损耗殆尽，世兵制的弊端愈发凸显 。近代 中国兵制的转型，发轫于 1852年湘 

军的兴起。在曾国藩的创制下，变实行了两百多年的绿营制为勇营制，曾国藩亲自带人到乡村去招 

募，对官兵的招募、选拔、营制营规、薪饷发放、训练制度和武器配备等进行了极大改进，调动了官兵的 

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继湘军之后，李鸿章创建了淮军。正如李鸿章所言：“湘淮营制，同一 

家法”③。淮军较之于湘军更为先进的是 已开始装备洋枪洋炮 ，并采用西式操练方法。 

湘军 、淮军属于临时组建 的勇 营，并未列人经制兵序列 。清政府 的绿营在镇压太平军时节节败 

退，湘军、淮军成为镇压 的主要力量，其实力的崛起开启 了兵为将有的先例 ，对中央政府产生 了威胁。 

于是清政府在抑制勇营的同时又开始整顿绿营，名为“练军”，并认识到“练兵为久远计，用勇不如用 

兵”④，主张裁汰勇营。后经斟酌，清廷决定保留部分勇营，驻防各战略要地，改称“防军”。因此，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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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夕 ，清朝陆军主要由绿营改制的练军和由湘淮军改名的防军组成 ，其战斗力相 比绿营有 了很大 

提高。 

晚清还开始 了中国近代海军的组建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 中法战争之后 ，清政府终于痛下决心 ， 

将“精练海军”作为“第一要务”，决心创建近代海军。1875年 5月 30日，清政府发出加强海防上谕，任 

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为北洋大臣和南洋大 臣，后来决定北洋先成一军 ，由清政府每年投入 400万两 

白银进行海防建设。在筹建北洋海军的同时，李鸿章即着手制定海军章程 ，确定 了“拟参酌 中心 ，画一 

规制”的指导思想，并于 1888年 9月在海军衙 门的主持下制订颁布 。章程中“大半采用英制。其力量 

未到之处 ，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 中国旧例 。”⑤《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 ，使 中国海军的建制、内部管 

理和运作机制有章可循，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建立。《北洋海军章程》共十四款，即：船制、官制、生擢、事 

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内容细致完备。章程 

对各类战船编制体制作了较为明确细致的规定，是中国海军按照舰船性能进行编组的开端。在官制 

方面 ，不仅设立了较明确的等级制度 ，而且对军官的选拔 、晋升、服役年限等作了较 明确的规定 ：军官 

应受过专业训练，从海军学堂毕业生中选拔；军官服役有一定的时间和年龄限制；军官晋升要考核业 

绩 ，依次序进行。章程对海军学生的选拔考试方法也作 了明确的规定 。这些规定 ，使北洋海军官兵 的 

选拔招募，打破了绿营因袭 了几百年 的世兵制 ，是制度上 的革新。 

(二)军事训练法的丰富。“李鸿章以西法治淮军，以购买外国枪炮为先。”引进近代化武器，必然 

导致军制的近代化，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淮军本仿湘军 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 ，更仿夷军 ，后 

之湘军又更效之 。”⑥李鸿章对使用先进武器高度重视 ，从 1862年起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旧式兵器 

改为新式兵器 ，先后设立洋枪队和炮队。淮军采用西式军事训练方法 ，包括教授新兵新武器 的使用， 

实行西方军队的操练规则 ，甚至连操练 的口号也模仿洋人 。这种纯用西方规矩的训练在当时被称为 

“洋操”。李鸿章还专门从英、法、德等国聘请教官来华督练。但由于对军事训练的组织实施、考核评 

定、训练的保障和奖惩制度均未加重视 ，造成淮军军事法改革的失败⑦。 

为培养一批掌握西方先进武器装备操作的军事人才 ，在洋务派官员的主持下 ，各地设立了新式军 

事学校 ，包括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等 ，并制订 了学堂章程 ，依章培训人才 。此 

外，清政府还派遣海军留学生到欧洲学习 ，并制定了较为完备 的留学章程 ，如订 于 1876年的《学生出 

洋章程》，对学习项 目、薪费、路费等均有规定 ，对提高 留学质量起到 了重要作用 ，这些人才后来成为甲 

午战争中清军的中坚力量 。 

海军训练方面 ，依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 ，舰队 日常训练分为小操、大操 、会操 、会 哨、合操 、操 

巡、校阅七类。各级人员的任用，也皆以技艺为本，遇有缺额或升迁，都以公开考试作为甄选的标 

准⑧。特别是在总查英 国人琅威理(William M．Lang)的严格要求下，取得 了较为 明显的训练效果。 

1894清廷年还颁布《海军大 阅章程 》，根据清末海军几个不 同的系统 和基地 ，分 为《北洋海军大 阅章 

程》、《旅顺海防大阅章程》、《大连湾海防大阅章程》、《烟台海防大阅章程 》，对海军会操的组织时间、行 

海信号、考核检查等都做了进一步规范。此外，还颁布了《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等专门训练条例，进 
一 步丰富了军事训练法 的内容。北洋海军 的各项军事训练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 

(三)军人待遇法的改进 。古代中国军队 ，官长殴打士兵、克扣士兵军饷是 司空见惯的事情 。士兵 

伤亡，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军人复员，生活没有保障。鸦片战争以后，随着 自由、平等学说从西方传人 

中国，国人逐渐产生权利观念，法制变革过程 中也遵循 了权利与义务均衡 、自由与秩序并 重的原则。 

军事法一方面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以报效 国家为己任 ，以战死沙场为光荣 ；另一方面，也开始 

规定军人享有的各种权利 ，诸如 日常衣食 、军饷津贴、奖赏抚恤等 。 

绿营士气低下 、战斗力差的原 因之一是兵饷太低。平时月饷为马兵 2两 ，战兵 1两 5钱 ，守兵 l 

两，根本不够 5口之家食用，而湘军士兵平均每月饷银 6两，官员的薪水更高，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 

忧 ，调动了从军的积极性⑨。此外 ，湘淮军还有较为完善 的抚恤制度 ，如《晓喻新募 乡勇 》规定 ：“打仗 

阵亡者 ，颁给死亡抚恤金银五十两 ，烧埋银 十两 。”⑩此外 ，还规定根据伤残的程度给受伤的士兵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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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银，同时对诈伤冒功者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海军 的待遇更为优厚。如《北洋海军章程》列有俸饷、恤赏二章 ，其 中兵 匠等 每月饷银 12至 24 

两，水手、练勇等每月 10两上下。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海军薪饷算是比较高的，饷银发放方法也与 

过去不同，由洋教习与中国军官当场发给现洋 ，而不是单纯 由指挥官发放 ，克服了军官克扣士兵饷银 

的现象⑩。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 

《北洋海军章程》虽然也有恤赏的相关规定 ，但极为简略，仅仅规定员弁遇有病故或阵亡 ，给予赏 

恤，没有明细规定。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接受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匆匆补订《海军 

赏恤章程》。规定 ：“其有奋勇立功、捐躯死事者 ，应优于赏恤 ，以昭激励。”“其阵亡各员、副将 、参将、游 

击给恤银六百两；都司、守备四百两；千总、把总、外委及管驾、管轮教习、炮目等二百两，受伤者按照官 

阶减半给予养伤之费。”⑩同时，还对匠役兵勇阵亡或受伤应得的恤赏 ，按照等级 和受伤程度 ，分别做 

出了规定 。这些补充规定对进一步激励官兵士气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四)军事刑法的发展。湘军和淮军的军事刑法散见于营规等文件中。如关于赌博罪，规定：“凡 

打牌押宝等事 ，既耗钱财又耗精神 ，一概禁革”。奸淫罪规定 ，奸淫分为和奸与强奸 。和奸者 ，斥责并 

革职 ；强奸者 ，斩决 。克扣军饷罪规定 ，克扣军饷 ，以保私囊 ，轻者革职 ，重者斩首 。结盟拜会 罪规定 ， 

兵勇相互结盟，成立组织，哥们义气应当讲究，但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首。 

《北洋海军章程》中关于军事刑法 的规定主要在“军规”款 中，针对酗酒、聚赌 、损坏器械军火等轻 

微违法行为和对较低级别军官的违反军令等 ，赋予了军事指挥官一定的权力，以惩治罪行较轻的违反 

军律行为。另外，第 9条针对临阵脱逃者，赋予了指挥官“斩立决”之权力，其余较为严重的军事刑罚 

则由提督援引《大清会典》所载《钦定军规四十条》参酌办理。 

针对甲午战争中出现的一些消极作战现象，清政府进一步修正刑法。1894年 9月 1日，清廷谕 

令 ：“倘遇敌船猝至 ，有畏缩退避情事 ，定按军法从事 ，绝不姑宽”⑩。1894年 9月 ，大东沟海战中，“继 

远”号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逃走 ，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⑩而被杀 。方伯谦是否该杀一度成为 

史界争论 的焦点。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 ，北洋海军刑罚权集中于提督一人之手 ，但对高级官员 

来说 ，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清廷 ，即最高统治者手 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 ，在主观认定上 ，容易导致不 

公之处 ，或者令人产生不公正的疑虑，另外当时也没有军事法庭 ，难 以服人心。黄海海战遭重挫之后 ， 

清政府于 1894年 10月 5日发布《海军惩劝章程》，其中规定：“拟嗣后海军各舰遇敌退缩即以军法从 

事”。由此可见 ，北洋海军刑法越来越严厉。 

二、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渐进发展过程⑩。中国军事法的发展，与整个中国法 

律一样 ，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转型过程 。虽然甲午战争前 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对甲午战争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一)军事法律体 系不完善导致法纪混乱。近代 中华法系的特征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军事法 

与普通法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军事法大部分被包括在国家普通法之中，未制订专门的军事法典，单行 

的军事法规也不多。军队纪律的维系更多地依靠各部队自行颁发的各类规定。由于缺乏统一规划， 

法条杂陈，新旧混杂 ，让人无从细晓。 

就以参加甲午海战的北洋海军刑法为例。刑事法律 ，在军事法律 中历来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 ，海军 

虽然作为一个近代新近产生的独立军种，在规章制度方面有许多特别的地方，但在刑事法律领域首先 

遵照执行的还是统一的《大清律例 ·刑律》、《大清律例 ·兵律》、《兵部处分则例》、《大清现行刑律》等 

有关军事和军人的犯罪的刑事法规。其次，晚清海军针对建设和作战的需要，制定了一些专门的带有 

刑事法性质的规章规定 。《北洋海军章程 》“军规”规定 ：(1)凡水手逃亡者 ，拿回鞭责八十 ，监禁一月 ； 

临阵逃亡者 ，斩立决。(2)凡船上官、弁、兵、匠人等 ，损坏器械、军火等件 ，由提督及管带官 、督查官讯 

明，如系疏懈不慎，分别轻重，罚令赔偿。倘系有意损坏，按行军例从重治罪。(3)凡船上官、弁人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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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军令，照以上所拟各条惩治外，其余不法等事，由提督等援引《会典》所载雍正元年《钦定军规四十 

条》参酌办理 。并先恭录通行各船 ，一体懔遵 。《内外洋水师章程 》中规定 ：“如行船遇盗 ，托故畏葸不 

上前者 ，收队后查明何哨员弁，重则军棍八十，摘去顶戴 ；轻则军棍 四十，倘敢妄拿 民船利其货物 ，按照 

军法斩首号令。”⑩《海军惩劝章程》中规定：“海军各船遇敌退缩则以军法从事。倘敢临阵擅闻离部 

位 ，船被沉焚 ，即死亦不准邀议恤之恩 ，其遇救得生 ，仍 当治以应得之罪。”⑩ 

可以看出，由于晚清军事法产生于整个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早期，很多方面依然是沿袭传统的 

法律习惯 。海军刑事法律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 ，它没有建立严格 的罪名体系，所规定的刑罚还是封建 

制的刑罚方式 ，西方先进刑罚方式丝毫不见踪影 。另外 ，北洋海军的刑事法律规范散见于多个法律文 

件中，缺乏统一的形式 ，效力等级不明确 ，且有冲突的嫌疑。多个规章对相似行为处罚 的规定大相径 

庭，难以确保海军人员的遵守，不利于战斗力的培养。方伯谦案的争议也来源于此。而刑事法律所要 

求的严谨和科学，在这样的法律形式中很难得到体现和贯彻，中国几千年“诸法合体”的落后性再次暴 

露无遗。 

(二)缺乏专门的军事统帅组织体制导致军令不畅。在传统中国社会，军事统帅权与国家行政权 

结合在一起 ，清朝兵部名义上是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但它又是 内阁的一个部。地方总督、巡抚分别是 

两省和一省的行政长官 ，但同时又负责本辖区的军事 ，且兼任兵部尚书和兵部侍 郎。这样就形成了两 

个难 以克服的矛盾 ：一是军事权形式上的集 中与实际上的分散之间的矛盾 。皇帝享有最高军事统帅 

权 ，但他不亲 自管理和指挥军队，管理和指挥军 队的权力分散在各衙门中和各官员手里 ，各衙 门和各 

官员，负责管理军队的不指挥军队，负责指挥的却不参与管理。二是文职官员优越的地位与军事才能 

低下之间的矛盾。大部分文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由于他们大部分没有行伍经历，缺乏军 

事知识和军事才能，但却被赋予管理和领导军队的重要权力。这些矛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事行政效 

率和军队战斗力 的低下。 

在筹建北洋海军过程 中，总理衙 门拟建议专设一海防衙门，管理沿海七省海 防。李鸿章希望仿照 

西方 ，建立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海军部 ，统一海军 的章程和指挥管理 ，以加强海军的建设 。李鸿章之所 

以要设海军部，是因为“中国海疆辽阔，局势太涣，畛域太分，自非事权归一，无以联气脉而资整顿。”海 

军部的职责就是统一管理和指挥全国的海军，“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掣其 

肘。”@但由于清廷对海军缺乏应有的重视 ，结果仅设立了海军衙 门，统管全 国的海 防事务，但其总理 、 

会办 、帮办等主要官员却全是兼职。南洋 、广东、福建各海军 ，都被各省军阀掌控 ，海军衙 门缺乏对全 

国各支海军的有效控制和指挥 。 

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共损失 5艘军舰 ，其余受伤舰艇在船坞 中进行修理 ，战斗力已经严重削弱 ， 

北洋各海 口的防务又十分紧急。山东半 岛战役中，当时 中国尚有南洋、广东和福建三支海军 ，但 由于 

清政府的海军领导机构不统一 ，他们分别隶属 于各省军 阀，各 自为政 。在大敌当前之时 ，不能互相支 

持。虽然清政府多次电令各海军前来支援，但都被以各种借口拒绝。战前，李鸿章对此也有所预感： 

“华船分隶数省 ，轸域各判 ，号令不一，似不若 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 ，可 以呼应一气。万一 中东有 

事 ，胜负之数 ，尚难逆料 。”⑩甲午 战争 中，李鸿章 的这种忧虑变为现 实。反观 日本 ，专 门成立 “大本 

营”，作为侵略中国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部。在威海海战中，日本几乎出动 了全部舰艇 ，集 中优势兵力对 

付受重创的北洋舰队。 

(三)有章不循 、军事执法不严导致军纪败坏。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制订 了 

相关军事法律 ，但正如西方法谚所云 ：“徒法不足 以 自行”，特别是在严酷 的战争环境下 ，清军有章不 

循、执法不严等现象表现得更为突 出。 

以带有海军法典性质的《北洋海军章程》为例 ，这是参照西方近代海军规则制度制定的 中国近代 

第一个海军章程。从内容看，规定得相当细致完备，井井有条。但由于清政府的腐朽和海军衙门为少 

数贵族、官僚、军阀所把持，不可能认真贯彻实行，实际上不过是一纸具文。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 

实际表现证 明，以往的阅操并不能真实反应训练的实际情况。十多年里 ，北洋海军的训练确实取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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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但在封建腐朽空气的侵蚀下，内部逐渐变质，《章程》所规定的训练条令、科 目成为具文。北洋海 

军的训练就是一种形式，特别是在英国人琅威理离开后 ，除每三年检阅一次外 ，平 日从不认真训练，兵 

船一无事事，而且内部矛盾重重，纪律涣散。曾任“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渫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 

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 

临敌贻误 自多。”④ 

另外 ，在人员任用上 ，整个北洋海军就像淮系军 队的私有产物一样，各要害部门的人事安排都是 

淮系人员。如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负责供应北洋舰队军火弹药，却“私吞装备弹 

药用的经费，使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弹药奇缺，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④。由于张士珩等人贪污盗窃，北 

洋舰队的煤炭供应和武器弹药严重不足 。不仅炮弹极为缺乏，“且药线铁管 ，仅实煤灰 ，故弹中改船而 

不能秽”④，对战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 。总之 ，由于新法参 旧制，再加上具有封建 因素的军事法 ，使 

北洋海军无法克服贪污腐败 ，营私舞弊和贿赂公行的弊端。这充分说明了这支海军有法不依 ，执法不 

严 ，法律的运行状况恶劣 。 

三、甲午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缓慢之原因 

战争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的最好试验场 ，也是检验军事法效果 的最好试验场。甲午战争 的失败 ， 

与中国军事法的落后具有一定关联 ，同时宣告 了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论的破产。但是就法制 

改革，尤其是军事法制改革而言，洋务派所开展的法制改革对中国军事法的近代转型仍具有深远的影 

响。军事法的近代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甲午战争的失败 ，使清政府认识到“仿 

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 日当务之急”@，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的步伐 。如袁世凯在天津小 

站编练新军，开始采用募兵制与征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度；1906年 l1月，清政府又建立了带有近代意 

义的陆军部，制订了许多军事法律法规，为中国兵制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但就总体而言，甲午 

战争暴露出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 日本 ，受到当时清政府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 

的种种约束等情况 。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对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的制约。不论是冷眼看世界的开明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洋务派以及后来的军政大员和新政拥护者，在中国近代军事法变革过程中奉 

行 的基本指导思想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军事法就开始 了向近代的转 

型，但进展迟缓 ，与 日本军事法相 比，差距尤甚。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首先受到的是“中学为体，西学 

为用”指导思想的制约。 

甲午战争前 ，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即使政治倾 向较为开明的洋务派 ，对中国传统的纲 

常礼教也是固守不变，反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之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 

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夷夏之辩”、“义 

利之辩”和“重道轻器”等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对于军事法的变革主要是注重流于器物层面的 

军事武器装备法和军事训练法，妨碍了中国近代军事法思想向深层次发展。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已 

经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和类似工程兵的长夫，但没有及时变革军事法的内容以向合成军制转变，拘泥 

于单一营制，远远落后于日本军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以资产阶级以法治军原则为指导思想， 

改革各项军事法律制度，如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实行征兵制，规定 ：凡年满 20岁之国民，无论 出身 

贵贱 ，只要符合应征条件者 ，均应服兵役 ，充任陆海军⑤。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必须改变时，已 

经丧失了二三十年的宝贵时间。 

(二)缺乏与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相适应的经济军事变革。中国军事法转型对军队的战斗力的提 

高具有积极影响，但由于军事法转型没有相应的经济军事变革与之配合，因此效果大打折扣。军事体 

制是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在军事领域的集中反映，军事体制总是因时而变，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不断进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军事法承袭了古代传统的军事体制，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创新。在 

世界潮流的巨变中，试图以“农业军事体制”去应对西方“工业军事体制”的挑战，用陆军的军事体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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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装海军的军事体制，致使晚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海军不是一个独立 的军种 ，没有 自己的专 门中央 

指挥机构 ，造成战争 中的被动 。 

任何时候，法律变革都不可能单独进行，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与之 

相配合。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制度未发生根本变革，仍然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所谓的“官办” 

和“官督商办”实际上是以封建方式去经营管理近代企业，没有在经济制度上实行革新，没有建立比较 

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因而，军事法转型的经济基础不牢。没有相应的政治军事变革与军事法转型相 

配合 ，军事法转型也就不可能彻底 。 

小农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特征。虽历经有明一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发 

展 ，却未能改变这种传统经济格局 。直到晚清时期 ，在外来因素的碰撞下 ，这种传统经济格局也未能 

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农业军事体制也就不可能向工业军事体制进化。因此，晚清军事法律的建设发展 

中，这种传统军事体制的阻力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如长期实行单一营制，限制了陆海军向集成化方向 

发展 ，这一困境到 2O世纪初才有所 改变 ，但为时已晚；冗兵陋习长期得不到纠正 ，军纪涣散 ，有法难 

行，八旗、绿营、练军、防军共存，长期不能裁汰，影响了海军发展的军费保证；缺乏统一的指挥，各地互 

存畛域之见，见死不救的现象屡有发生；训练不科学、不标准，有名无实；后勤体制庞杂，难以适应新型 

海战需要 。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通过军事体制的彻底变革来解决 。 

(三)封建纲常伦理对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的束缚。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依然处于皇权至上 

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法律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封建纲常伦理和宗族身份关系是其赖以存 

在的社会基础 ，以道德教化和道德法律化为主要方式的中华法律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的近代化 ，军事 

法的近代转型同样也受到了束缚。 

从曾国藩 、李鸿章到张之洞等 ，这些儒臣进行军事法改革，不仅是为 了增强清政府的军事力量 ，维 

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秩序，而且还有对其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关怀的意义，是为了保国、保教和 

保种。无论是湘淮军还是北洋海军，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严密的宗族身份关 系，即使引进了西方较为 

先进的军事法，但在实际运行时还是私人情谊至上，其宗法社会的互动方式和私军性质的首属群体关 

系反而得以增强。湘军虽然开晚清军事法变迁之先声，但依然信奉“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④。湘军 

的将弁和兵勇都是湖南人，上级、下属、同僚等大都有亲属、师生、同族、同乡关系。曾国藩有言：“家有 

不 肖之子，其父曲囿其过，众子相率而 日流于不 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 ，主者鞭 责不及数 ，又故轻贳 

之 。”⑤他的这种观念显然是受到了封建纲常伦理 的深刻影 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李鸿章把持 

的淮军和北洋海军 。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士兵视长官如父兄 ，而官长亦视 

士兵为子弟，仍然遵循的是中国的旧例，甚至湘淮军勇营制的陈规陋习。 

因此 ，尽管参与甲午战争的清朝陆军和海军在武器装备、训练和编制 中有所改进 ，甚至在某些方 

面还超越了时代的发展，但封建军队的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军事法转型只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 

封建等级关系的工具，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决定了其军事法律精神和文化内涵也难以脱其窠臼。 

(四)军政腐朽严重阻碍 中国近代 军事法转型。清末政治制度 同一切封建政治制度一样 ，表现 出 

严重 的陈腐性 。甲午战争前中国实行军事法变革时 ，由于没有同时进行政治变革 ，军事法近代转型与 

旧的政治体制产生了严重矛盾。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之所 以步履维艰 ，从深层次看 ，就是因为它是在 

当时中国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下进行的。另外 ，中国政治制度 中长期存在 的顽 固政治势力 ，也是 

中国政治军事变革的严重障碍。他们对军事上 的每一项变革措施 ，如购买新式船炮 、购置铁 甲舰、向 

国外派遣留学生、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等，几乎都横加反对和阻挠。认为师夷长技会破坏中国“忠君亲 

上”的“人心”，导致“以夷变夏”；“师事洋人，可耻孰甚”，“不可购买洋机器、洋船”，“不可仿照制造，暗 

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 ，掷之汪洋也”⑦。此外 ，清末中国各级政权的运行机制极为落后陈腐 ，办事推诿 

应付，效率低下。 

政治的腐朽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军队。政治运行机制的弊端 ，也严重阻碍 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 

虽然 甲午战争伊始 ，清廷 即多次电谕前线各军“纪律为先”，“严禁骚扰”，对“持众逞强 ，扰累居民者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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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正法，倘管带官从容徇庇，一并严参惩办，勿捎宽贷。”@各地将领也遵照清廷电谕，随时转告本部， 

并一再重申营规、行军禁令 ，但效果不佳。如平壤战役 中，派往平壤援助的李鸿章嫡系部 队盛军王汝 

贵“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④。统帅叶志超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声称王部“沿途骚扰，以致 

声名狼藉，其在韩境滋扰尤甚”⑨。清军的腐朽和纪律涣散由此可见一斑，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 

注释 ： 

① 《海 国图志》，岳麓书社 1998年版 ，第 26页 。 

②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第 3卷，第 19页。 

③ 《李鸿章全集 ·电稿一》，第 891页。 

④ 《大清穆宗皇帝实录》，第 227卷，第 26页。 

⑤ 李鸿章：《海军函稿》，卷 3，第 7—8页。 

⑥ 王闽运：《湘军制》，岳麓书社 1983年版，第 36页。 

⑦ 《中国军事法学论丛 》(2007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年版，第 5O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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